
北
彰

和
美

海
翔

聯
合

會
會

員
手

冊

中
華

民
國

一
○

二
 年

夏
季

修
訂

版

會
址

：
彰

化
縣

和
美

鎮
竹

營
里

忠
全

路
     巷

     號

電
話

：
（

○
四

）
七

五
七

九
九

八
六

七
五

七
三

九
九

六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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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彰

和
美

海
翔

聯
合

會
比

賽
單

行
規

則
：

一
、

本
會

定
名

為
北

彰
和

美
海

翔
聯

合
會

。

二
、

本
比

賽
規

則
參

照
南

海
賽

鴿
協

會
比

賽
規

則
訂

定
之

。

三
、

本
規

則
屬

於
單

行
法

規
，

如
有

與
他

會
抵

觸
，

以
本

會
為

準
。

比
賽

規
則

：

第
一

條
：

本
會

參
賽

範
圍

包
含

和
美

鎮
、

伸
港

鄉
、

線
西

鄉
、

鹿
港

鎮
、

福
興

鄉
、

彰
化

市
、

                 花
壇

鄉
、

秀
水

鄉
、

埔
鹽

鄉
、

大
村

鄉
、

芳
苑

鄉
等

十
一

鄉
鎮

。

第
二

條
：

各
季

比
賽

鴿
之

報
到

日
期

依
照

理
幹

事
會

決
議

公
佈

之
日

為
準

，
逾

期
不

得
以

任
何

理
由

　
　

　
　

 申
請

補
辦

。

第
三

條
：

各
季

比
賽

參
加

鴿
須

經
由

本
會

所
發

行
之

足
環

電
子

腳
環

為
準

，
否

則
該

鴿
以

失
格

論
。

第
四

條
：

凡
偽

造
本

會
腳

環
、

電
子

環
、

印
章

或
其

他
舞

弊
行

為
，

一
律

開
除

會
籍

。



第
五

條
：

各
次

『
集

鴿
檢

鴿
』

或
『

比
賽

進
行

中
』

之
參

賽
鴿

如
經

審
查

有
下

列
情

形
時

，
一

律
以

失
格

論
。

　
　

　
　

一
、

羽
翅

印
章

與
相

片
存

檔
不

符
，

或
缺

少
上

次
統

一
檢

鴿
印

章
。

　
　

　
　

二
、

比
賽

鴿
身

軀
被

染
色

或
蓋

有
其

他
記

號
（

如
姓

名
、

住
址

、
私

章
、

電
話

號
碼

及
其

他
等

）
。

　
　

　
　

三
、

入
場

後
之

比
賽

鴿
集

鴿
檢

鴿
完

成
後

，
歸

返
鴿

發
現

有
佩

戴
非

本
會

塑
膠

環
、

色
環

、
紙

　
 　

　
　

　
　

         張
及

任
何

記
號

者
。

　
　

　
　

四
、

公
環

或
電

子
腳

環
改

造
，

口
徑

大
或

削
薄

跡
象

及
接

痕
者

。

　
　

　
　

五
、

歸
返

比
賽

鴿
到

達
會

場
時

，
無

檢
鴿

複
驗

印
者

（
到

達
會

場
打

卡
之

歸
返

比
賽

鴿
，

必
須

　
 　

　
　

　
　

         參
加

檢
鴿

，
若

拒
絕

者
，

該
鴿

舍
比

賽
鴿

全
部

以
失

格
處

理
）

。

　
　

　
　

六
、

佩
戴

於
比

賽
鴿

之
公

環
、

電
子

環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發
現

有
破

損
斷

裂
、

無
法

辨
識

等
，

                         該
鴿

失
格

。

　
　

　
　

七
、

黏
膠

插
翅

或
裝

置
異

物
者

。

第
六

條
：

參
賽

鴿
須

依
本

會
部

公
告

時
間

或
其

他
通

知
方

式
,進

行
報

到
、

檢
驗

（
例

：
統

一
檢

、
集

鴿
、

　
　

         鴿
鐘

抽
查

）
，

如
逾

時
或

無
故

不
到

者
以

失
格

處
理

。



第
七

條
：

每
季

每
關

集
鴿

驗
鴿

進
行

中
，

比
賽

鴿
未

放
入

鴿
車

鴿
籠

前
，

不
慎

飛
走

，
其

餘
比

賽
鴿

　
　

　
　

 仍
可

正
常

交
鴿

。
該

鴿
須

等
全

數
會

員
交

鴿
完

畢
二

十
分

鐘
內

捉
回

交
鴿

，
逾

時
視

同
棄

　
　

　
　

 權
失

格
，

若
飛

離
集

鴿
現

場
則

該
鴿

以
失

格
論

。

第
八

條
：

每
關

歸
返

比
賽

鴿
，

會
長

有
權

裁
決

保
留

若
干

隻
數

或
全

數
鴿

隻
，

比
賽

結
束

後
複

檢
正

　
　

　
　

 確
方

可
領

回
，

會
員

不
得

異
議

，
否

則
該

鴿
舍

以
失

格
處

理
。

第
九

條
：

凡
比

賽
鴿

經
檢

鴿
後

進
入

鴿
車

鴿
籠

內
，

發
現

未
佩

掛
配

件
或

檢
鴿

失
誤

、
無

加
蓋

印
章

　
　

　
　

 時
，

不
得

藉
故

要
求

取
出

補
蓋

（
掛

）
該

鴿
以

失
格

論
。

第
十

條
：

對
於

比
賽

鴿
之

比
賽

成
績

或
比

賽
進

行
中

之
選

手
鴿

，
本

會
認

為
有

必
要

抽
查

時
，

可
授

                 權
審

查
員

隨
時

到
各

鴿
舍

突
檢

，
各

會
員

均
不

得
以

任
何

理
由

加
以

拒
絕

，
如

有
違

者
，

                 該
鴿

舍
該

季
比

賽
鴿

全
部

以
失

格
論

。

第
十

一
條

：
為

防
止

競
翔

比
賽

發
生

弊
端

，
本

會
對

每
一

比
賽

鴿
加

封
上

之
暗

記
如

經
發

現
有

被
拆

　
　

　
　

　
 過

之
痕

跡
或

封
環

資
料

不
齊

全
，

無
論

事
先

有
無

報
備

該
鴿

以
失

格
論

。

第
十

二
條

：
各

比
賽

鴿
送

至
審

查
會

場
報

到
，

不
拘

任
何

交
通

工
具

。
在

審
查

會
場

報
到

之
歸

返
鴿



　
　

　
　

　
，

應
自

行
抓

好
，

讓
審

查
員

審
查

檢
鴿

紀
錄

，
若

不
慎

飛
脫

，
該

鴿
須

於
原

報
到

時
間

　
　

　
　

　
 內

完
成

審
查

，
逾

時
該

鴿
失

格
。

第
十

三
條

：
各

關
比

賽
每

鴿
舍

第
一

隻
歸

返
之

鴿
子

（
加

上
地

上
時

間
）

須
立

即
到

審
查

場
受

檢
，

                     其
他

有
格

之
鴿

子
在

最
後

歸
返

鴿
加

地
上

時
間

內
到

審
查

場
受

檢
。

若
逾

時
報

到
或

未

                     報
到

之
參

賽
鴿

失
格

論
處

。

第
十

四
條

：
各

關
比

賽
歸

返
鴿

送
審

或
比

賽
結

束
關

入
賞

鴿
複

檢
時

，
如

發
現

該
鴿

死
亡

者
，

則
該

　
　

　
　

　
 鴿

以
失

格
處

理
，

其
入

賞
等

次
由

次
位

鴿
遞

補
，

若
比

賽
鴿

帶
傷

病
歸

返
，

而
該

關
又

　
　

　
　

　
 需

會
部

留
鴿

複
檢

，
則

鴿
主

得
申

請
協

同
會

部
人

員
當

場
急

救
，

最
後

如
不

幸
死

亡
，

　
　

　
　

　
 則

該
鴿

仍
以

失
格

論
，

不
得

異
議

。

第
十

五
條

：
參

加
比

賽
鴿

如
入

他
人

鴿
舍

，
被

人
送

回
本

鴿
舍

時
，

經
查

屬
實

，
而

有
證

據
時

，
該

　
　

　
　

　
 鴿

以
失

格
論

。

第
十

六
條

：
比

賽
時

如
途

中
發

生
車

禍
或

天
災

地
變

導
致

傷
亡

（
包

含
鴿

隻
）

時
，

本
會

不
負

任
何

　
　

　
　

　
 責

任
，

並
不

得
請

求
賠

償
。



第
十

七
條

：
時

間
結

束
送

至
會

場
受

檢
之

歸
返

鴿
，

不
得

少
於

輸
入

鴿
鐘

內
隻

數
。

若
有

短
缺

鴿
隻

                      須
在

發
現

時
間

起
再

加
上

來
回

地
上

時
間

送
至

會
場

補
驗

，
該

鴿
以

失
格

論
。

如
提

                      不
出

短
缺

鴿
隻

或
逾

時
提

出
則

視
同

空
中

感
應

，
該

鴿
舍

比
賽

鴿
全

部
以

失
格

論
。

第
十

八
條

：
比

賽
時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放
鴿

，
其

成
果

如
何

，
均

視
為

同
一

條
件

下
進

行
，

任
何

會
員

　
　

　
　

　
 不

得
異

議
。

第
十

九
條

：
各

次
統

一
檢

鴿
及

比
賽

關
集

鴿
時

，
發

生
腳

環
故

障
每

隻
賽

鴿
得

由
會

部
重

新
夾

環
一

                      次
，

且
自

夾
環

開
始

日
起

該
鴿

不
得

再
行

往
後

各
項

插
組

，
先

前
插

組
得

以
保

留
。

                      同
一

鴿
隻

僅
限

一
次

機
會

，
再

次
發

生
則

以
失

格
論

。
（

若
人

為
破

壞
、

或
外

觀
損

 

                      傷
則

以
失

格
論

 ）
。

第
二

十
條

：
比

賽
當

日
若

發
生

未
曾

夾
環

之
賽

鴿
電

子
腳

環
無

法
感

應
時

，
（

若
人

為
破

壞
、

外
觀

　
　

　
　

　
 損

傷
以

失
格

論
）

則
該

鴿
須

立
即

送
至

報
到

場
受

檢
，

如
仍

無
法

感
應

，
審

查
完

成
後

　
　

　
　

　
 須

留
置

鴿
隻

，
待

送
回

會
部

再
次

檢
驗

無
誤

後
，

以
報

到
場

時
間

計
算

該
鴿

成
績

。
若

　
　

　
　

　
 至

報
到

場
可

以
感

應
，

則
該

鴿
視

為
疏

漏
感

應
，

以
報

到
場

時
間

計
算

成
績

。



第
廿

一
條

：
參

賽
鴿

電
子

腳
環

之
『

唯
一

碼
』

如
與

配
環

資
料

不
符

時
，

該
鴿

以
失

格
論

。

第
廿

二
條

：
凡

會
員

違
反

比
賽

規
則

或
有

作
弊

作
為

，
具

有
確

實
證

據
，

開
除

會
籍

該
鴿

舍
住

址
均

　
　

　
　

　
 不

得
用

任
何

名
義

申
請

入
會

。

第
廿

三
條

：
如

比
賽

前
或

比
賽

中
發

生
不

可
抗

拒
（

如
鴿

舍
火

災
）

以
當

時
現

值
有

格
鴿

化
單

隻
計

                      算
，

破
無

比
部

份
以

齊
組

為
準

，
退

還
比

賽
費

用
。

第
廿

四
條

：
凡

購
買

各
季

特
環

之
會

員
，

檢
鴿

結
束

日
時

確
認

比
賽

鴿
隻

與
姓

名
，

每
舍

購
特

環
數

　
　

　
　

　
 最

少
1

5只
。

第
廿

五
條

：
本

會
會

員
不

得
接

受
其

他
以

作
弊

被
開

除
會

籍
、

網
鴿

者
及

本
會

不
受

歡
迎

人
物

寄
託

　
　

　
　

　
 或

管
理

比
賽

鴿
，

凡
經

查
屬

實
，

即
註

銷
會

籍
，

當
季

比
賽

鴿
全

部
失

格
處

理
。

第
廿

六
條

：
集

鴿
時

，
需

配
合

會
部

作
業

卸
除

身
上

手
錶

遙
控

器
、

手
機

、
鑰

匙
及

其
他

隨
身

物
品

   

                      統
一

保
管

，
故

請
會

員
勿

攜
帶

貴
重

物
品

至
會

場
中

，
否

則
遺

失
會

員
自

行
負

責
。

第
廿

七
條

：
本

會
會

員
之

比
賽

鴿
以

該
季

報
准

鴿
舍

地
址

為
原

則
不

得
設

置
有

其
他

鴿
舍

（
只

能
使

   

                     用
一

個
出

入
口

）
，

如
有

發
現

違
返

規
定

之
會

員
除

開
除

會
籍

外
，

其
成

績
不

予
承

認
   

※



                    ，
比

賽
鴿

全
部

依
失

格
論

。

第
廿

八
條

：
本

會
會

員
一

律
使

用
本

會
之

電
子

式
鴿

鐘
與

設
備

，
即

時
通

訊
，

並
依

照
本

會
鴿

鐘
使

                      用
辦

法
施

行
。

第
廿

九
條

：
凡

參
加

比
賽

鴿
，

資
格

關
與

比
賽

關
，

依
照

公
佈

集
鴿

日
期

指
定

時
間

內
必

須
辦

理
報

                      到
打

卡
，

逾
時

加
分

，
超

過
時

間
不

加
地

上
時

間
，

超
過

幾
分

加
幾

分
，

超
過

       分

                      失
格

論
處

。

第
三

十
條

：
集

鴿
時

如
有

海
上

、
陸

上
颱

風
警

報
，

全
部

以
賽

鴿
總

會
放

鴿
規

定
決

定
延

關
或

跳
關

                     。

第
卅

一
條

：
比

賽
時

若
發

生
有

格
時

間
內

，
參

賽
鴿

疏
漏

感
應

於
鴿

鐘
內

但
已

經
送

至
報

到
場

受
檢

                     ，
該

鴿
以

報
到

場
時

間
計

算
成

績
。

但
如

該
關

不
需

報
鴿

，
而

參
賽

鴿
電

子
鴿

鐘
疏

漏

                     感
應

、
則

該
鴿

失
格

。

第
卅

二
條

：
每

關
比

賽
結

束
後

或
結

束
時

間
內

參
賽

鴿
已

全
部

到
齊

者
，

鴿
鐘

應
立

即
送

回
會

部
辦

　
  　

　
　

   理
打

卡
報

到
，

未
報

到
或

逾
時

報
到

者
，

全
部

以
失

格
處

理
，

不
得

平
分

所
有

獎
賞

 。

                     如
途

中
發

生
車

禍
事

故
，

有
當

地
警

察
機

關
筆

錄
證

明
，

經
查

證
屬

實
者

，
不

在
此

限

30



                     。

                     凡
鴿

鐘
經

會
場

報
到

後
，

其
餘

未
感

應
入

電
子

鴿
鐘

又
未

報
到

受
檢

之
比

賽
鴿

視
為

失
格

第
卅

三
條

：
各

比
賽

關
鴿

鐘
報

到
路

程
時

間
，

以
該

鴿
舍

地
上

時
間

再
加

　
   計

算
。

但
參

賽
鴿

仍
須

                     依
原

規
定

時
間

報
到

。

第
卅

四
條

：
本

會
各

季
舉

辦
之

比
賽

依
據

左
列

方
式

評
定

：

                     ※
甲

、
該

季
之

全
部

關
數

之
綜

合
成

績
評

定
。

　
　

    　
　

 
乙

、
凡

全
部

關
數

中
如

缺
關

時
，

得
適

用
左

列
有

格
關

方
式

評
定

成
績

：

　
　

    　
　

　
 一

、
資

格
賽

全
滅

時
，

除
已

經
保

留
組

數
外

其
餘

獎
項

均
以

集
鴿

有
格

者
，

以
隻

為
單

  

                                  位
平

分
（

淘
汰

組
派

司
雙

隻
以

齊
組

者
平

分
）

。

　
        　

　
　

 二
、

資
格

賽
歸

返
數

已
達

到
結

束
比

賽
條

件
時

，
則

『
特

環
組

』
獎

金
由

歸
返

鴿
平

分

                                  領
取

。
其

餘
各

項
獎

金
比

照
「

插
組

採
獎

辦
法

」
第

八
項

處
理

。

　
　

　
　

　
     三

、
正

關
賽

第
一

關
全

滅
時

，
比

照
本

條
例

第
一

項
採

獎
。

　
　

　
　

　
     四

、
正

關
賽

第
一

關
（

尚
無

前
關

正
式

分
速

）
歸

返
數

已
達

結
束

比
賽

，
但

伯
馬

不
成

※

30%



                              立
時

 ；
『

特
環

組
』

｜
由

歸
返

者
依

當
關

成
績

先
領

取
前

面
名

次
獎

金
，

剩
餘

名

                              次
由

集
鴿

平
分

，
 暗

組
獎

金
依

伯
馬

未
成

立
方

式
採

獎
。

　
　

　
　

　
 五

、
正

關
賽

第
二

關
起

（
已

有
正

式
分

速
）

如
歸

返
鴿

舍
未

達
伯

馬
成

立
時

，
『

特
環

                              組
』

由
歸

返
者

依
當

關
綜

合
成

績
先

領
取

前
面

名
次

獎
金

、
剩

餘
名

次
由

前
關

綜

                              合
成

績
依

序
遞

補
 至

限
定

等
位

。
暗

組
獎

金
依

伯
馬

未
成

立
方

式
採

獎
。

 

第
卅

五
條

：
比

賽
結

束
判

定
標

準
｜

比
賽

鴿
隻

全
滅

即
結

束
比

賽
；

及
任

何
關

次
歸

返
鴿

數
少

於
該

                     季
規

定
之

採
等

位
內

時
（

含
）

，
即

判
定

該
季

結
束

比
賽

。
　

　
　

　
　

 

第
卅

六
條

：
每

季
資

格
賽

及
正

關
賽

，
尚

未
達

結
束

比
賽

，
但

於
次

關
集

鴿
時

，
發

現
比

賽
鴿

數
已

　
　

　
　

　
 少

於
該

季
之

採
賞

等
數

時
，

凡
此

情
形

其
集

鴿
比

賽
仍

照
常

進
行

（
除

非
參

賽
有

格
之

　
　

　
　

　
 鴿

舍
全

數
會

員
，

簽
名

同
意

放
棄

比
賽

平
分

獎
品

）
。

第
卅

七
條

：
每

季
特

環
及

各
項

組
獎

本
會

將
按

實
收

金
額

內
扣

除
百

分
之

五
為

會
務

補
助

款
，

以
充

                     實
本

會
會

務
順

利
。

第
卅

八
條

：
入

賞
鴿

有
以

下
情

形
之

一
應

予
棄

權
由

次
位

遞
補

。



　
　

　
　

　
　

 一
、

二
鴿

舍
以

上
熟

巢
。

　
　

　
　

　
　

 二
、

歸
返

鴿
號

碼
不

符
或

死
亡

。

　
　

　
　

　
　

 三
、

無
檢

鴿
印

章
、

配
件

資
料

不
符

或
短

缺
。

第
  卅

 九
  條

：
每

關
比

賽
結

束
，

會
場

暗
組

開
封

，
並

公
佈

成
績

。
有

異
議

者
於

獎
金

發
放

前
 

                        （
約

比
賽

日
起

第
三

天
發

放
獎

金
）

，
以

書
面

提
 出

更
正

，
逾

期
異

議
一

概
不

予
受

                         理
。

（
 遇

 銀
行

 休
假

日
順

延
之

）
。

第
  四

 十
  條

：
凡

會
員

發
生

比
賽

舞
弊

行
為

時
，

報
請

理
事

會
開

除
會

籍
。

第
四

十
一

條
：

每
季

正
關

比
賽

結
束

後
，

若
歸

返
鴿

數
已

達
結

束
比

賽
條

件
，

且
歸

返
鴿

舍
超

過
　

　
　

　
　

　
     本

季
伯

馬
鴿

舍
數

，
視

為
伯

馬
成

立
，

並
適

用
各

項
組

獎
。

（
請

參
照

附
表

四
）

第
四

十
二

條
：

每
季

任
何

關
比

賽
結

束
後

，
若

歸
返

鴿
數

已
達

結
束

比
賽

條
件

，
但

歸
返

鴿
舍

少
於

　
　

　
　

　
　

 規
定

伯
馬

鴿
舍

以
下

時
，

視
為

伯
馬

未
成

立
，

則
採

百
分

比
制

度
。

（
請

參
照

未
達

                          伯
馬

鴿
舍

採
獎

辦
法

及
附

表
一

）

 第
四

十
三

條
：

對
於

比
賽

鴿
之

比
賽

成
績

或
比

賽
進

行
中

之
選

手
鴿

，
本

會
認

為
有

必
要

抽
查

，



                          可
授

權
審

查
員

隨
時

到
各

鴿
舍

突
檢

，
各

會
員

均
不

得
以

任
何

理
由

加
以

拒
絕

，
如

                          有
違

者
，

該
鴿

舍
該

季
比

賽
鴿

全
部

以
失

格
論

。

第
四

十
四

條
：

每
季

比
賽

鴿
自

第
一

次
幼

鴿
檢

驗
後

，
比

賽
鴿

如
有

任
何

事
故

，
不

准
再

重
新

佩
掛

，

                           否
則

皆
以

失
格

論
。

第
四

十
五

條
：

各
項

插
組

、
特

環
及

其
他

規
定

費
用

，
應

依
規

定
繳

款
期

限
按

時
繳

納
，

逾
期

繳

                           納
 者

，
當

季
全

部
失

格
。

其
先

前
所

繳
之

款
項

扣
除

會
部

費
用

外
，

全
數

平
分

季

                           參
 賽

會
員

。

第
四

十
六

 條
：

在
交

鴿
、

檢
驗

比
賽

鴿
時

，
發

現
當

關
有

格
鴿

有
問

題
，

經
在

場
之

審
查

組
（

包
 

                          括
工

作
人

員
）

判
定

為
失

格
時

，
則

請
其

攜
回

。

第
四

十
七

條
：

檢
鴿

後
，

如
因

本
人

、
祖

父
母

、
父

母
、

配
偶

、
子

女
、

內
孫

不
幸

身
亡

，
可

原
金

                          退
回

，
無

條
件

退
出

比
賽

。
但

限
於

三
天

內
決

定
是

否
要

繼
續

參
加

比
賽

，
如

進
入

                          正
關

比
賽

集
鴿

後
，

則
一

律
不

得
退

賽
。

第
四

十
八

條
：

會
員

本
人

因
重

大
疾

病
、

傷
殘

住
院

，
備

有
大

型
醫

院
證

明
書

，
可

申
請

退
賽

，
但



                          僅
退

還
申

請
當

日
仍

有
格

鴿
之

相
關

費
用

（
淘

汰
組

破
組

後
不

予
退

費
）

如
進

入
正

                          關
比

賽
集

鴿
後

，
則

不
予

退
費

。

第
四

十
九

條
：

電
子

鴿
鐘

貼
有

本
會

之
碎

紙
，

缺
少

時
應

立
即

補
正

，
比

賽
時

加
封

在
電

子
鴿

鐘
外

                          層
，

有
加

封
透

明
膠

膜
不

得
破

損
，

若
致

使
電

子
鴿

鐘
取

出
或

貼
有

本
會

之
碎

紙
缺

                          少
、

破
損

時
，

則
該

鴿
鐘

該
關

以
失

格
處

理
，

比
賽

鴿
以

到
達

會
場

時
間

計
算

（
如

                          有
輕

微
破

損
時

必
須

向
本

會
報

備
，

以
確

保
權

益
）

。

第
  五

 十
  條

：
鴿

鐘
之

誤
差

時
間

計
算

方
式

，
慢

速
之

時
間

照
走

動
之

差
額

時
間

計
算

，
而

快
速

之

　
　

　
　

　
　

 間
不

得
減

除
。

第
五

十
一

條
：

每
一

個
鴿

舍
電

子
掃

瞄
鴿

鐘
，

在
比

賽
日

比
賽

有
格

時
間

內
，

且
該

鴿
舍

尚
未

結
束

　
　

　
　

　
　

 不
准

電
子

鴿
鐘

離
開

該
鴿

舍
使

用
如

經
發

現
該

鴿
舍

比
賽

鴿
全

部
以

失
格

論
。

第
五

十
二

條
：

比
賽

交
鴿

後
（

包
括

資
格

賽
）

電
子

掃
瞄

鴿
鐘

須
一

同
參

與
交

鴿
作

業
程

序
及

時
（

                          規
正

）
作

業
，

鴿
鐘

應
自

行
帶

回
比

賽
之

用
。

（
提

鴿
鐘

時
間

，
本

會
可

視
情

況
更

                          正
之

）
。

第
五

十
三

條
：

平
日

鴿
鐘

如
有

遺
失

應
立

即
向

本
會

報
告

處
理

，
如

超
過

規
定

時
間

未
感

應
，

視
同



　
　

　
　

　
　

 未
登

錄
，

鴿
鐘

以
公

司
價

格
賠

償
。

第
五

十
四

條
：

電
子

鴿
鐘

發
放

後
，

參
賽

鴿
連

續
七

天
未

感
應

（
一

六
八

小
時

）
。

該
鴿

不
得

參
與

                          往
後

會
員

費
登

記
，

之
前

會
員

費
得

以
保

留
（

派
司

組
可

繼
續

參
賽

）
。

第
五

十
五

條
：

每
一

鴿
舍

由
本

會
分

發
感

應
板

，
請

將
感

應
板

放
置

於
鴿

舍
內

，
如

放
於

入
口

處
感

　
　

　
　

　
　

 應
後

，
鴿

子
不

慎
飛

離
，

時
間

內
未

能
報

到
失

格
，

自
己

負
責

。

第
五

十
六

條
：

在
使

用
電

子
鴿

鐘
旁

感
應

之
區

域
範

圍
，

請
勿

使
用

任
何

金
屬

，
以

確
保

記
錄

無
誤

第
條

：
電

子
感

應
板

底
下

須
以

五
分

木
板

墊
底

，
以

確
保

感
應

不
受

干
擾

，
並

能
確

實
感

應

　
　

　
　

　
　

，
確

保
記

錄
無

誤
。

第
條

：
每

關
集

鴿
鴿

籠
裡

如
發

現
非

當
關

有
格

鴿
者

，
交

鴿
完

畢
經

會
部

審
查

無
誤

才
可

離

　
　

　
　

　
　

 去
。

第
五

十
九

條
：

每
關

比
賽

當
天

該
鴿

舍
第

一
羽

歸
返

鴿
以

前
，

會
員

應
自

行
校

對
衛

星
鴿

鐘
等

器
材

　
　

　
　

　
　

 是
否

正
常

；
如

有
故

障
無

法
顯

示
信

號
時

，
請

立
即

通
知

本
會

處
理

。

第
  六

 十
  條

：
本

會
交

船
作

業
配

合
南

海
賽

鴿
協

會
，

若
發

生
全

船
只

剩
本

會
獨

自
乙

會
在

採
等

位

五
十

七

五
十

八



　
　

                  外
，

而
船

公
司

已
停

駛
，

本
會

有
權

決
定

結
束

比
賽

強
迫

採
獎

。

第
六

十
一

條
：

電
子

設
備

在
自

然
環

境
情

況
下

由
本

會
負

責
維

修
，

若
是

會
員

在
不

當
使

用
情

況
下

　
　

　
　

　
　

 下
如

：
摔

壞
、

泡
水

、
浸

水
等

情
況

，
由

會
員

自
行

負
責

維
修

費
用

。
或

依
公

司
價

　
　

　
　

　
　

 格
賠

償
。

第
六

十
二

條
：

比
賽

前
如

有
政

令
必

須
拆

除
住

宅
鴿

舍
時

，
從

接
到

政
令

三
天

內
繳

交
有

關
法

令
影

　
　

　
　

　
　

 本
向

本
會

申
請

退
費

，
以

當
天

報
備

該
鴿

舍
有

格
鴿

隻
退

費
，

逾
時

不
受

理
。

第
六

十
三

條
：

比
賽

關
會

員
不

得
拖

延
或

暫
緩

交
鴿

，
凡

經
唱

名
三

次
以

上
不

進
場

交
鴿

之
會

員
，

　
　

　
　

　
　

 會
部

有
權

推
派

幹
部

或
工

作
人

員
進

行
交

鴿
，

如
有

任
何

錯
誤

或
損

失
由

該
鴿

會
員

　
　

　
　

　
　

 自
行

負
責

，
不

得
異

議
。

第
六

十
四

條
：

入
賞

鴿
如

相
同

分
速

時
，

以
結

束
關

之
成

績
為

優
先

，
並

以
結

束
關

優
先

者
得

獎
；

　
　

　
　

　
　

 單
關

則
以

空
中

距
離

較
遠

者
優

先
。

第
六

十
五

條
：

本
會

之
任

何
書

面
或

賽
前

會
長

口
頭

宣
佈

之
事

項
，

均
屬

有
效

之
規

則
，

會
員

均

                          應
 遵

守
，

不
得

異
議

。



第
六

十
六

條
：

本
會

如
有

提
供

賽
前

海
訓

，
是

為
了

服
務

、
方

便
鴿

友
，

如
有

發
生

任
何

意
外

事

                          故
，

本
會

不
負

責
賠

償
及

退
費

事
宜

，
會

員
自

行
決

定
參

加
與

否
。

第
六

十
七

條
：

比
賽

期
間

，
如

發
生

舞
弊

事
件

，
經

查
證

屬
實

，
該

鴿
舍

全
部

以
失

格
論

，
並

沒
收

　
　

　
　

　
　

 所
有

獎
金

，
其

他
鴿

舍
當

關
成

績
照

算
，

單
關

及
綜

合
暗

組
所

有
獎

項
照

算
，

未
完

　
　

　
　

　
　

 成
賽

程
繼

續
比

賽
。

第
六

十
八

條
：

比
賽

報
鴿

皆
需

以
會

部
公

佈
報

鴿
分

場
報

到
檢

鴿
，

不
得

向
任

一
分

場
報

鴿
。

時
間

　
　

　
　

　
　

 認
定

以
指

定
報

鴿
場

報
到

為
準

，
其

他
報

鴿
紀

錄
皆

不
受

理
，

會
員

不
得

異
議

。

第
六

十
九

條
：

為
求

會
務

更
為

公
平

、
公

正
，

歡
迎

會
員

對
會

部
提

供
意

見
反

應
；

為
了

避
免

混
淆

　
　

　
　

　
　

 視
聽

，
任

何
意

見
反

應
時

，
需

為
當

季
放

鴿
鴿

舍
登

記
所

有
權

人
，

會
部

也
只

針
對

　
　

　
　

　
　

 其
所

提
議

之
意

見
作

回
應

，
不

便
之

處
，

敬
請

見
諒

。

第
  七

 十
  條

：
檢

鴿
完

成
到

比
賽

結
束

之
間

，
凡

是
會

部
所

施
做

於
鴿

隻
或

鴿
舍

鴿
鐘

、
電

子
踏

板

　
　

　
　

　
　

 之
防

弊
措

施
，

皆
缺

一
不

可
，

與
眾

不
同

者
，

皆
以

失
格

論
，

會
員

不
得

異
議

。

第
七

十
一

條
：

如
未

盡
事

宜
授

權
由

審
查

組
及

理
監

事
會

議
修

正
增

例
，

由
本

會
部

公
告

。



第
七

十
二

條
：

自
售

環
截

止
日

起
，

本
會

有
權

在
任

何
時

間
派

員
至

各
鴿

舍
內

臨
檢

或
依

會
務

需
要

 

                          於
售

環
後

在
會

員
鴿

舍
內

、
外

裝
設

視
訊

系
統

供
本

季
參

賽
會

員
網

路
查

看
。

會
員

                          須
 配

合
提

供
申

請
網

路
所

需
地

址
電

話
資

料
 。

 如
該

會
員

無
法

配
合

執
行

 ，
 則

本

                          會
有

權
予

以
退

賽
，

並
僅

退
還

當
日

餘
存

之
有

格
鴿

費
用

。

第
七

十
三

條
：

參
賽

鴿
進

入
集

鴿
場

後
不

得
再

私
自

餵
水

、
餵

藥
、

飼
料

，
如

經
查

獲
該

鴿
舍

當
關

                          全
部

加
罰

     分
鐘

。

第
七

十
四

條
：

說
明

手
動

鴿
鐘

使
用

規
則

：

                              本
會

比
賽

電
子

鴿
鐘

與
手

動
鴿

鐘
併

用
，

分
速

計
算

以
電

子
鴿

鐘
為

主
。

                               手
動

鴿
鐘

規
正

後
，

會
員

帶
回

前
自

行
核

對
時

間
，

離
開

會
場

後
自

行
負

責
。

                               歸
返

鴿
先

感
應

於
電

子
鴿

鐘
，

並
於

     分
鐘

內
將

鋁
片

打
入

手
動

鴿
鐘

，
逾

時
 

                               打
入

者
該

鴿
超

過
幾

分
加

罰
幾

分
。

超
過

     分
鐘

或
完

全
未

打
入

手
動

鴿
鐘

該

                               鴿
失

格
。

                               電
子

鴿
鐘

或
手

動
鴿

鐘
如

比
賽

中
故

障
，

須
立

即
向

會
部

報
備

由
會

部
再

行
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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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
，

如
未

報
備

則
全

鴿
舍

加
罰

      分
鐘

，
並

自
負

損
失

責
任

。

                              如
電

子
鴿

鐘
故

障
，

且
已

通
知

會
部

後
，

在
鴿

鐘
未

送
達

更
換

前
之

歸
返

鴿
  以

                              手
動

鴿
鐘

時
間

計
算

成
績

。
且

該
鴿

須
立

即
至

分
場

報
到

（
加

地
上

時
間

）
 ，

逾

                              時
報

到
者

，
該

鴿
超

過
幾

分
加

罰
幾

分
。

另
歸

返
鴿

電
子

環
失

效
（

非
人

為
破

壞

                      ）
延

用
本

條
款

報
鴿

方
式

。

                      歸
返

鴿
如

打
入

手
動

鴿
鐘

時
間

早
於

電
子

鴿
鐘

感
應

時
間

，
仍

以
電

子
鴿

鐘
時

間

                              計
算

成
績

。
如

電
子

鴿
鐘

疏
漏

感
應

，
則

該
鴿

以
分

場
報

到
時

間
計

算
成

績
。

第
七

十
五

條
：

本
會

於
每

季
賽

鴿
完

成
壹

次
檢

鴿
後

，
每

天
全

部
連

線
每

鴿
舍

電
子

鴿
鐘

，
以

達
到

                          防
止

舞
弊

行
為

。

第
條

：
比

賽
集

鴿
時

，
會

部
發

給
每

舍
一

個
試

測
電

子
環

，
請

於
比

賽
當

天
早

上
        點

感

                          應
，

以
了

解
設

備
是

否
正

常
，

如
會

員
不

遵
守

，
會

員
自

行
負

責
，

不
得

異
議

，
比

                          賽
結

束
，

該
只

電
子

環
必

須
歸

還
會

部
。

第
條

：
比

賽
當

天
早

上
　

  點
前

未
試

測
電

子
環

者
，

歸
返

的
鴿

子
，

每
隻

加
罰

三
分

。

第
條

：
電

子
鴿

鐘
必

須
每

日
記

錄
當

天
賽

鴿
出

入
鴿

舍
一

次
，

會
部

有
權

隨
時

抽
檢

鴿
舍

、

七
十

六

七
十

七

七
十

八

9

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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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十
九

條
：

若
發

生
鴿

車
遭

遇
噴

漆
、

灑
汽

油
、

歹
徒

挾
持

等
不

法
情

事
時

：

                          比
賽

鴿
未

損
失

，
得

照
原

訂
時

間
及

地
點

繼
續

比
賽

。

                          比
賽

鴿
雖

未
損

失
，

但
因

時
間

延
誤

未
能

到
達

港
口

則
跳

關
，

如
尚

在
資

格
賽

至
第

                          四
關

發
生

則
以

總
會

航
次

為
準

，
繼

續
未

完
賽

程
。

                          比
賽

鴿
若

遭
遇

噴
漆

、
灑

汽
油

，
繼

續
比

賽
不

予
載

回
。

因
押

車
人

員
及

鴿
車

被
歹

                          徒
控

制
，

強
行

取
走

比
賽

鴿
時

，
則

把
鴿

車
運

回
施

放
，

依
會

部
公

佈
之

時
間

重
新

                          檢
鴿

，
未

受
檢

鴿
隻

以
失

格
論

，
損

失
未

達
一

成
（

含
）

繼
續

未
完

賽
程

（
航

次
以

                          總
會

為
準

）
。

損
失

達
一

成
以

上
則

停
止

比
賽

，
以

當
關

上
車

之
鴿

隻
不

計
分

速
分

                          百
分

之
五

十
獎

金
，

另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有

綜
合

成
績

採
等

，
結

束
比

賽
。

 若
損

失
未

                          達
一

成
，

則
由

剩
餘

關
各

項
獎

金
中

撥
出

　
   給

受
害

鴿
以

隻
為

單
位

平
分

（
淘

 汰

                          組
派

司
雙

隻
已

破
組

或
無

「
插

組
者

不
得

領
取

」
。

                          海
陸

上
運

輸
，

如
遇

鴿
籠

翻
落

海
底

或
陸

上
運

輸
發

生
重

大
車

禍
，

導
致

鴿
隻

受
損

                          ，
處

理
方

式
同

第
三

條
案

處
理

。

第
  八

 十
  條

：
交

鴿
中

若
有

發
生

不
當

狀
況

，
會

部
有

權
停

止
此

關
比

賽
，

會
員

不
得

異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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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即
日

起
只

要
是

會
部

加
封

於
腳

環
、

電
子

環
、

公
環

上
等

封
套

，
未

經
會

部
允

許
私

自
拆

下
、

　
　

或
中

網
被

拆
，

或
不

是
會

部
封

套
，

一
律

失
格

，
連

同
比

賽
關

、
資

格
賽

等
封

套
，

一
律

不
允

　
　

許
拆

下
，

否
則

該
鴿

失
格

，
會

員
不

得
異

議
。

二
、

本
會

有
權

於
檢

鴿
日

完
畢

至
比

賽
結

束
之

前
，

隨
時

集
鴿

並
舉

行
集

體
施

放
，

會
員

不
得

異
議

　
　

。

三
、

任
何

一
季

比
賽

集
鴿

時
間

，
若

需
要

配
合

總
會

裝
船

作
業

，
需

要
提

早
集

鴿
，

敬
請

會
員

配
合

　
　

，
本

會
另

行
公

佈
集

鴿
時

間
，

會
員

不
得

異
議

。

四
、

電
子

鴿
鐘

及
感

應
板

內
有

序
碼

（
密

碼
）

該
舍

當
季

所
用

之
鴿

鐘
及

感
應

板
如

和
會

部
存

根
密

　
　

碼
不

符
者

，
該

鴿
舍

全
部

失
格

論
處

，
不

得
異

議
。

主
旨

：
說

明
封

環
、

密
碼

、
集

鴿
等

事
項

：



主
旨

：
說

明
插

組
及

採
獎

辦
法

：

一
、

各
次

友
誼

賽
開

獎
方

式
依

比
賽

公
告

所
訂

之
關

次
為

準
。

若
未

達
透

關
即

結
束

比
賽

時
，

其
餘

        關
次

依
結

束
關

綜
合

分
速

採
獎

。
若

因
故

跳
關

，
插

組
延

至
下

關
計

算
。

二
、

特
環

採
等

：
本

季
參

賽
鴿

      隻
採

一
等

，
如

有
尾

數
增

加
一

等
；

最
低

採
     等

，
最

高
採

       

         等
（

附
表

三
）

三
、

正
關

伯
馬

成
立

條
件

：
以

參
賽

鴿
舍

        整
數

（
如

有
尾

數
再

增
一

舍
）

歸
返

，
即

判
定

伯
馬

         成
立

；
最

低
      鴿

舍
，

最
高

       舍
。

四
、

派
司

雙
隻

組
（

     雙
隻

）
，

比
賽

方
式

與
淘

汰
組

（
破

無
比

 ）
相

同
。

五
、

派
司

單
隻

組
（

      單
）

：
等

位
內

強
迫

保
留

，
繼

續
比

賽
名

次
；

如
尚

未
保

留
等

位
而

比
賽

         已
結

束
時

，
則

比
照

伯
馬

制
度

採
獎

。

六
、

多
隻

伯
馬

組
：

如
該

關
伯

馬
成

立
，

則
『

多
隻

伯
馬

組
』

以
歸

返
最

多
隻

者
領

取
該

項
獎

金
，

         ；
但

未
比

賽
關

次
多

隻
無

伯
馬

依
綜

合
成

績
排

序
採

等
。

如
 該

關
伯

馬
未

成
立

，
則

以
伯

馬

         不
成

立
方

式
處

理
。

七
、

花
色

組
：

歸
返

鴿
須

有
會

部
規

定
之

花
羽

色
條

件
才

可
領

取
「

花
色

組
」

獎
金

。

八
、

若
「

資
格

賽
」

歸
返

數
已

達
到

本
季

結
束

比
賽

條
件

時
（

採
等

等
數

內
）

，
腳

環
採

伯
馬

制
由

         歸
返

有
格

鴿
平

分
，

插
組

部
分

除
等

位
內

已
保

留
組

數
外

，
凡

歸
返

一
舍

則
提

撥
總

獎
金

      

         、
二

舍
         以

此
類

推
最

高
獎

金
      ，

由
歸

返
有

格
鴿

均
分

獎
賞

。
﹃

派
司

雙
隻

組
﹄

、

         『
淘

汰
組

』
由

集
鴿

齊
組

平
分

，
其

餘
各

項
獎

金
由

集
鴿

數
以

『
隻

』
為

單
位

平
分

。

100

20

50

1／
10

10

25

PKP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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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
汰

組
（

含
派

司
雙

隻
組

）
採

獎
及

比
賽

規
則

：

一
、

淘
汰

組
於

各
關

比
賽

後
（

含
資

格
賽

）
公

佈
組

數
。

二
、

淘
汰

組
等

位
內

強
迫

保
留

，
繼

續
比

賽
至

開
獎

關
或

結
束

關
，

先
破

組
者

領
尾

等
。

三
、

有
正

關
分

速
時

，
等

位
內

齊
組

依
分

速
採

等
。

無
正

式
成

績
時

，
以

齊
組

平
分

。

                                 

          



 
       

一
、

任
一

正
關

賽
中

，
如

歸
返

鴿
舍

少
於

本
會

公
告

之
伯

馬
鴿

舍
時

，
除

特
環

組
及

已
保

留
組

數
外

        ，
其

餘
獎

金
由

歸
返

鴿
以

隻
為

單
位

（
淘

汰
組

、
派

司
雙

隻
組

以
齊

組
為

單
位

）
不

計
分

速
領

        取
『

伯
馬

未
成

立
』

之
保

留
獎

金
百

分
比

（
如

有
項

目
無

人
插

組
，

獎
金

退
回

集
鴿

有
格

鴿
）

        。
另

外
剩

餘
之

獎
金

百
分

比
則

由
本

關
集

鴿
數

，
依

前
關

綜
合

成
績

採
等

。
（

獎
金

分
配

百
分

        比
請

參
照

附
表

一
）

        舉
例

：
假

設
本

季
參

賽
共

計
       舍

，
      隻

，
則

依
（

附
表

三
）

、
（

附
表

四
）

規
定

特
環

應
 

        採
     等

位
內

，
且

需
     鴿

舍
歸

返
才

能
伯

馬
成

立
。

若
本

季
正

關
比

賽
結

果
：

共
歸

返
      鴿

        舍
     隻

，
則

本
會

宣
佈

本
季

結
束

比
賽

『
伯

馬
未

成
立

』
。

此
時

有
歸

返
之

       鴿
隻

，
不

計

        分
速

以
隻

為
單

位
領

取
     ％

獎
金

（
淘

汰
組

、
派

司
雙

隻
組

以
齊

組
為

單
位

領
取

。
無

插
組

者

　
　

無
權

領
取

）
。

剩
餘

      ％
獎

金
退

至
本

關
集

鴿
數

依
綜

合
成

績
採

等
。

二
、

正
關

賽
伯

馬
未

成
立

時
『

特
環

組
』

採
獎

如
下

：
有

歸
返

者
依

綜
合

成
績

優
先

排
列

名
次

，
其

         餘
名

再
由

前
關

綜
合

成
績

依
序

遞
補

至
限

定
等

位
。

三
、

伯
馬

未
成

立
之

歸
返

鴿
可

不
計

本
關

分
速

，
依

前
關

綜
合

成
績

再
參

加
剩

餘
百

分
比

採
等

，
重

         覆
賞

位
。

四
、

會
部

獎
杯

、
賞

等
，

由
結

束
關

之
歸

返
鴿

領
取

獎
杯

等
位

。

伯
馬

未
成

立
採

獎
辦

法
：

181

45

4500

19

15

25

41
59

25



限10鴿舍伯馬採獎表

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剩餘比率

限11鴿舍伯馬採獎表

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剩餘比率

限12鴿舍伯馬採獎表

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剩餘比率

限13鴿舍伯馬採獎表

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剩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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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未 達 伯 馬 比 率 分 配 表(附 表 一)



限14鴿舍伯馬採獎表

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剩餘比率

限15鴿舍伯馬採獎表

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剩餘比率

限17鴿舍伯馬採獎表

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剩餘比率 限16鴿舍伯馬採獎表

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剩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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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達 伯 馬 比 率 分 配 表(附 表 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3

5

7

10

12

15

17

20

22

25

27

30

32

35

37

40

42

45

47

50

100

97

95

93

90

88

85

83

80

78

75

73

70

68

65

63

60

58

55

53

50

0

限21鴿舍伯馬採獎表

剩餘比率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限22鴿舍伯馬採獎表

剩餘比率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未 達 伯 馬 比 率 分 配 表(附 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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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25鴿舍伯馬採獎表

剩餘比率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限24鴿舍伯馬採獎表

剩餘比率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限23鴿舍伯馬採獎表

剩餘比率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未 達 伯 馬 比 率 分 配 表(附 表 一)



限18鴿舍伯馬採獎表

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剩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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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19鴿舍伯馬採獎表

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剩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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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20鴿舍伯馬採獎表

歸返鴿舍 實領比率 剩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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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未 達 伯 馬 比 率 分 配 表(附 表 一)

綜合分速計公式：

綜合分速＝

各關距離總和(公尺)÷各關時間和(分鐘)

例如：甲鴿第一關　距離：288161公尺

　　　　　　　　　 實飛：4時30分30秒

　　　　　 第二關　距離：317986公尺

　　　　　　　　　 實飛：4時50分0秒

　　　　　 第三關　距離：347731公尺

　　　　　　　　　 實飛：5時05分10秒

{
{
{

(288161+317986+347731)

＝1101.984(三關綜合分速)

÷(270.5分+290分+305.1分)



特 環 友 誼 賽 採 等 表

環 　 　 數 等 位編 號

1

2

2000隻 20

100鴿舍(含)以下

101~110鴿舍

111~120鴿舍

121~130鴿舍

131~140鴿舍

141~150鴿舍

151~160鴿舍

161~170鴿舍

171~180鴿舍

181~190鴿舍

191~200鴿舍

201~210鴿舍

211~220鴿舍

221~230鴿舍

231~240鴿舍

241以上鴿舍

鴿舍總數

※註：歸返鴿數達等位內(含)時，結束該季比賽。

歸 返 鴿 舍 達     條 件 表 （ 附 表 四 ）伯 馬 成 立   

伯馬成立 伯馬不成立

10鴿舍(含)以上

11鴿舍(含)以上

12鴿舍(含)以上

13鴿舍(含)以上

14鴿舍(含)以上

15鴿舍(含)以上

16鴿舍(含)以上

17鴿舍(含)以上

18鴿舍(含)以上

19鴿舍(含)以上

20鴿舍(含)以上

21鴿舍(含)以上

22鴿舍(含)以上

23鴿舍(含)以上

24鴿舍(含)以上

25鴿舍(含)以上

  9鴿舍(含)以下

10鴿舍(含)以下

11鴿舍(含)以下

12鴿舍(含)以下

13鴿舍(含)以下

14鴿舍(含)以下

15鴿舍(含)以下

16鴿舍(含)以下

17鴿舍(含)以下

18鴿舍(含)以下

19鴿舍(含)以下

20鴿舍(含)以下

21鴿舍(含)以下

22鴿舍(含)以下

23鴿舍(含)以下

24鴿舍(含)以下

※註：「鴿舍總數」以該季參賽鴿舍為準。

（含）以下

2001隻 以 上 每100隻 以 內

再加1等位，最高採50等位

(附 表 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